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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重型槍砲。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而

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未經許可，轉

讓、出租或出借重型槍砲。

寄藏或販賣而陳列重型槍砲。

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16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重型槍砲。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而

製造、販賣或運輸重型槍砲、未經許可，轉

讓、出租或出借重型槍砲。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重

型槍砲。

151

製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輕型槍砲。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未經許可而製

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輕型槍砲。

寄藏或販賣而陳列輕型槍砲。

輕型槍砲：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

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

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

製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16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輕型槍砲。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未經許可而製

造、販賣或運輸輕型槍砲、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輕型槍砲。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輕

型槍砲。

輕型槍砲：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

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

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

152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

魚槍。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魚槍。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販賣而陳列魚槍。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

魚槍。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魚槍。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魚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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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販賣而陳列子彈。

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16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

彈。

153
|

154

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組成零件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之

主要組成零件。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或運輸槍砲、彈藥

之主要組成零件。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未經許可，製造

、販賣、運輸、轉讓、出租或出借或運輸槍

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販賣而陳列或運輸

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者。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販賣而陳列之意圖。

處罰之前置化：

前述～未遂犯罰之。

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組成零件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之

主要組成零件。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或運輸槍砲、

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或出借或運

輸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

運輸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者。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販賣而陳列之意圖。

處罰之前置化：

前述～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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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販運製造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15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客體：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第三級

毒品、第四級毒品。

行為：製造、運輸、販賣之行為。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亦處罰之。

主觀構成要件：製造、運輸、販賣之故意。

處罰之前置化：

未遂犯罰之。

刑罰減輕事由：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

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公務員加重其刑：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製造、運

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

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製造、運

輸、販賣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或製造、

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依各

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沒收：

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沒收（毒品危害§19）。

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販運製造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15、17、19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客體：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第三級

毒品、第四級毒品。

行為：製造、運輸、販賣之行為。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亦處罰之。

主觀構成要件：製造、運輸、販賣之故意。

處罰之前置化：

未遂犯罰之。

刑罰減輕事由：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

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公務員加重其刑：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製造、運

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

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製造、運

輸、販賣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或製造、

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依各

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沒收：

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沒收（毒品危害§19）。

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15、17、19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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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引誘他人施用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客體：他人。

行為：引誘之行為。而所謂引誘，係指勸導誘

惑本無意施用毒品之人施用而言。

主觀構成要件：不法意圖、故意。

引誘他人施用毒品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7、9、15、17、19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客體：他人。

行為：引誘之行為。而所謂引誘，係指勸導誘

惑本無意施用毒品之人施用而言。

主觀構成要件：不法意圖、故意。

170

金融機構應盡之義務

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

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並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

金融機構應盡之義務

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並報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

184

明知為違法而洩漏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5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無故洩漏或交付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

料。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意圖營利。

不處罰未遂。

公務員或從業人員：

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假

借職務或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前項之罪

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沒收：

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

沒收之。

明知為違法而洩漏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5、26條

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行為人。

行為：無故洩漏或交付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

料。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意圖營利。

不處罰未遂。

公務員或從業人員：

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假

借職務或業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前項之罪

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沒收：

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

沒收之。


